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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78        证券简称：天亿马         公告编号：2024-027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72368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

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亿马 股票代码 3011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华青 黄舒倩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海滨路 55 

号海逸投资大厦 4-5 楼 

广东省汕头市海滨路 55 

号海逸投资大厦 4-5 楼 

传真 0754-88983999 0754-88983999 

电话 0754-88880666 0754-88880666 

电子信箱 Securities@tym.com.cn Securities@tym.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营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系一家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提供商，致力于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GIS、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客户提供项目总体规划、方案设计、软件研发、项目实施及运维服务一体化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公司已形成市域社会

治理解决方案、数字乡村解决方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解决方案、智慧社区解决方案、智慧党建解决方案、行政便民服

务解决方案等一系列典型解决方案，广泛服务于公检法、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及企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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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多年在信息技术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公司以核心技术和关键应用为基础，聚焦智慧政务、智慧教育及智慧医疗等

领域，持续提升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公司已掌握了地理空间大数据技术、政务大数据分析与挖掘、跨平台高性

能音视频通讯、智能人机交互、智能报表、可视化工作流等核心技术，为客户提供成熟的自主软件产品、定制化开发和

完整的项目实施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或服务基本情况 

公司致力于为智慧政务、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领域客户提供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从业务类型上可划分为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信息设备销售、信息系统运维服务。 

1.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系公司的主要业务。公司提供的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以客户的应用需求为出发点，在合理规划的基础

上，综合应用各种信息技术，通过软件系统定制、硬件平台搭建等，将各个分离的软硬件设备连接成为一个完整、可靠、

经济有效的整体，使之能彼此协调工作，完成信息系统平台构建，满足客户使用需求。 

2.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 

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系公司的核心业务。公司依托深圳、汕头两地研发中心及子公司互联精英，聚焦于智慧城市领域，

持续投入和创新，在政务、教育、医疗等领域开发了一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可为客户特定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开

发服务。 

3.信息系统运维服务 

信息系统运维服务系公司的传统业务，公司建立了专业服务团队和统一服务平台，打造形成专业信息系统运维服务模式，

可为客户提供包括信息系统集成项目维保服务、驻点运维服务、企业客户 IT运营运维服务等。 

4.信息设备销售 

信息设备销售业务主要系公司在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所积累的供应商资源为客户提供信息设备供货服

务。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044,326,70

3.01 

1,015,025,26

2.14 

1,016,411,41

0.92 
2.75% 

1,008,213,71

9.67 

1,008,213,71

9.67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831,728,011.

51 

839,546,349.

74 

839,546,349.

74 
-0.93% 

1,008,213,71

9.67 

1,008,213,71

9.67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410,009,814.

78 

439,217,532.

36 

439,217,532.

36 
-6.65% 

467,129,176.

10 

467,129,17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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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6,389,000.49 
39,562,653.2

0 

39,562,653.2

0 
-83.85% 

55,657,076.3

9 

55,657,076.3

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948,441.78 
29,039,448.1

0 

29,039,448.1

0 
-82.96% 

51,948,488.2

7 

51,948,488.2

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8,380,672.05 

-

64,143,131.7

3 

-

64,143,131.7

3 

113.07% 

-

33,654,600.6

8 

-

33,654,600.6

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6000 0.60 -83.33% 1.0900 1.09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0 0.6000 0.60 -83.33% 1.0900 1.0900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77% 4.72% 4.72% -3.95% 17.22% 17.22%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年 11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年 1

月 1日起施行;“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和“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

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3年 1月 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月 31日 2023 年 1月 1日 调整数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11,583.83 

 

13,797,732.61 1,386,148.78 

递延所得税负债 6,586,475.34 7,972,624.12 1,386,148.78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月 31日 2023 年 1月 1日 调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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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8,469,695.50 

 

8,507,534.31 37,838.81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62,448.68 4,300,287.49 37,838.81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9,204,713.64 60,875,013.40 65,440,142.94 234,489,94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354,585.69 3,623,107.05 -4,901,094.08 11,021,57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925,265.55 3,018,259.23 -5,037,224.79 10,892,67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759,409.22 -23,762,867.32 -42,442,023.69 104,344,972.3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9,986 

年度报

告披露

日前一

个月末

普通股

股东总

数 

10,142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

别表决

权股份

的股东

总数

（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明玲 
境内自

然人 
28.84% 19,391,824.00 640,000.00 质押 4,230,000.00 

马学沛 
境内自

然人 
6.32% 4,246,120.00 640,000.00 质押 2,100,000.00 

南京优

志投资

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8% 2,87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共青城

东兴博

元投资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68% 2,473,801.00 0.00 不适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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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有限

合伙） 

南京乐

遂信息

咨询管

理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45% 1,644,186.00 0.00 不适用 0.00 

#郑树英 
境内自

然人 
1.81% 1,215,000.00 0.00 不适用 0.00 

李庆华 
境内自

然人 
1.73% 1,163,137.00 0.00 不适用 0.00 

#徐逸云 
境内自

然人 
1.57% 1,053,400.00 0.00 不适用 0.00 

邬凌云 
境内自

然人 
1.35% 910,331.00 0.00 不适用 0.00 

林新 
境内自

然人 
0.92% 615,64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之间，马学沛与林明玲系夫妻关系，马学沛为南京优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郑树英 新增 0 0.00% 1,215,000 1.81% 

李庆华 新增 0 0.00% 1,163,137 1.73% 

邬凌云 新增 0 0.00% 910,331 1.35% 

林新 新增 0 0.00% 615,640 0.92% 

揭阳奥邦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退出 0 0.00% 0 0.00% 

西藏思科瑞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退出 0 0.00% 0 0.00% 

广东省粤科母基

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广东粤科

华侨创新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退出 0 0.00% 0 0.00% 

张儒平 退出 0 0.00% 0 0.00%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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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2年度权益分派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22年度权益分派。公司于 2023年 4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并于 2023年 5月 19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分配方案为：

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65,956,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80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5,276,544.00 元（含税）；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

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472,400 股。根据

《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利润分配权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不参与 2022年度权益分派。根据“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

则，本公司现将权益分派方案调整如下：以公司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472,400股后的 65,484,400 股为基数，每 10股

派发现金 0.805771元（含税），送红股 0股，转增 0股，派发现金 5,276,544.00 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23年 7月 1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7月 14日，已实施完毕。 

（二）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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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23 年度经营计划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含本数）的综合

授信额度，并接受实际控制人马学沛、林明玲夫妇为实际贷款提供担保。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3年 4月 18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23年 5月 19日召开的 2023 年年度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天亿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基于经营需求向南洋

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 头分行（以下简称“南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实际控制人林明玲、马学沛提

供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6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天亿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基于经营

需求向南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实际控制人林明玲、马学沛提供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2,600万元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天亿马（香港）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因经营需求向南洋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接受实

际控制人林明玲、马学沛联合提供的无偿担保。 

报告期内，实际发生的贷款及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1）实际控制人林明玲、马学沛夫妇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银行汕头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

带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与债务人自 2019年 1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期间内的所有债权，担保责任最高限额

为 4,8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实际控制人林明玲、马学沛夫妇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

带保证，担保范围为依据主合同，债权人在签订日至 2028年 11月 2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天亿马信息科技办理各债权

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为 4,8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实际控制人林明玲、马学沛夫妇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

带保证，担保范围为依据主合同，债权人在签订日至 2028年 11月 2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天亿马信息技术办理各债权

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为 1,3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实际控制人林明玲、马学沛夫妇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

带保证，担保范围为依据主合同，债权人在签订日至 2028年 11月 22日止的期间内与债务人香港天亿马办理各债权类融

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担保责任最高限额为美元 130.00万元，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明玲 

 

202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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